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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规范供应商管理,制定本方法。
第一条 全总集中采购项目按照全总有关规定执行。学院其他所有采购活动使用本方法。
第二条 采购部门负责供应商履约评价，完成采购项目验收后,采购部门开展供应商履约评价工作。
第三条 中标（成交）金额20万元（含）及以上的，履约评价小组由采购部门代表、校内人员（相关部门业务人员或使用人）对照履约评价表，独立进行评分。专业性较强项目可邀请校外专家。
评价结果(最终得分)的计算公式为:
（一）评价结果=采购部门代表 ∗40% +校内人员的平均值 ∗60%。
（二）评价结果=采购部门代表 ∗20% +校内人员的平均值 ∗40% + 校外专家 ∗40%。
采购部门经集体决策研究决定后,将供应商履约评价结果书面报告学院校长办公会，中标（成交）金额达到50万元（含）及以上的，需同时报告学院党委常委会。
第四条 中标（成交）金额2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采购部门须将履约评价结果书面报告学院校长办公会；中标（成交）金额达到5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需同时报告学院党委常委会。
2


